附件：

空气自动站周边污染源排查服务需求

一、主要服务内容

（一）空气质量分析

一是空气质量阶段性分析报告。包括6份双月报、3份年报（总报告、臭氧污染专报、颗粒物污染专报）、春节、进博会等重点时段专报。涵盖大气污染特征及形势分析、污染源源强分析、典型污染气象条件影响分析、前体物VOCs污染特征及来源解析、基于空气质量模式的污染物区域输送与本地生成贡献解析以及下一步管控措施建议等。

二是污染过程专报。当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且具有较强典型性时，按照相应要求启动数据收集分析，结合气象要素、前体物特征变化、模型模拟、视频监控等，系统分析污染特征成因及来源，形成结论与建议。

以上报告，根据实际情况和甲方需求，选择适当的方法开展污染源排查分析，如：（1）通过关联性分析、HYSPLIT后向轨迹模拟、臭氧生成潜势OFP等分析，精准识别臭氧和PM2.5污染过程突出污染物来源。（2）构建本地化的空气质量模型模拟方法，开展小尺度LPDM模型的污染物精准溯源解析，结合潜在源解析模型模拟识别污染潜在来源区域。
（二）视频监控与线索排查

国控点周边设置2个摄像头，围绕重点监控方向（邻近施工工地等），开展全天候监控。每日筛查影像记录，排查疑似污染事件线索，形成监控日报。
（三）激光雷达扫描排查

国控点周边合适点位安装颗粒物激光雷达，实施24小时全天候激光雷达连续监测，抓取污染源异常排放情况，获取污染热点，形成排查分析报告。累计扫描天数为30天。颗粒物激光雷达需满足以下技术参数：
（1）激光雷达整机至少包括发射单元，接收单元，数据采集单元，定位模块和嵌入式工控计算机；

（2）时间分辨率：≥3s，时间分辨率可调节；

（3）空间分辨率：≥3.75m，可按照3.75m的倍数调节；

（4）探测距离：≥5km；

（5）扫描速度：0～30°/s，软件可以调节；

（6）光源波长：532nm及1064nm；

（7）光源重复频率：10HZ-10kHz，脉冲频率可调节；

（8）脉冲能量：0.5mJ@1064nm,5KHz；0.2mJ@532，5KHz；

（9）无人值守：系统能够全自动的运行采集并存储原始数据，在无外接计算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独立工作，能够远程控制，全天候24小时无人值守探测；

二、工作成果

1. 双月报（2、4、6、8、10、12月），共6份;

2. 年报、年度颗粒物污染专报、年度臭氧污染专报,春节、进博会等重点时段专报,不少于5份；
3. 污染过程专报（当空气质量达到轻度污染且具有较强典型性时），不少于10份；
4. 基于视频监控调阅排查污染线索，形成监控日报；

5. 颗粒物激光雷达扫描报告，1份。
三、服务期限及限价

服务期限：合同签订日起1年；

限价：40.75万元，费用具体涵盖项目所必须的人工分析服务费用、模型模拟服务费用（涵盖基础资料获取、模型编译及调试等）、视频线索排查涉及的设备租赁费用及影像资料调阅排查费用、以及颗粒物激光雷达扫描费用。

四、支付方式

2026年支付75%（6月底支付35%，9月底支付30%，11月底支付10%），剩余25%根据实际完成工作量，于2027年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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